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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知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總隊第⼀⼤隊第⼆中隊辦理科技執法前公告。
⼆、園區警察隊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2條第2項規定辦理。
三、為利⽤路⼈知悉科技執法設備設置地點，於正式執法前(執法項⽬為超速，速
限：50公⾥/⼩時)辦理宣導期公告，以維⺠眾權益。
四、執法前宣導期：⾃113年1⽉1⽇起⾄113年2⽉14⽇⽌，為期45⽇。
五、科技執法設備為固定式雷達測速照相；地點設在南科⾼雄園區中⼭⾼聯絡道往
⻄進園區⽅向0.25K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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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中⼭⾼下⾼雄園區聯絡道(東向⻄)
設科技執法執法前宣導，請⽤路⼈多
加留意。

⾼雄園區聯絡道科技執法取締超速

公告單位：勞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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